
证券代码：839792        证券简称：东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4-071 

 

 

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0,775,67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631%，可

交易时间为 2024 年 11月 15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毕胜民 是 
董事长、

总经理 

A 
7,454,894 4.50% 23,015,898 

2 毕一明 是 副总经理 A 4,469,785 2.7% 13,409,356 

3 赵权 是 
董事、副

总经理 

A 
3,096,662 1.87% 9,289,988 

4 董宝华 是 

副董事

长、副总

经理 

A 

2,550,940 1.54% 7,652,820 

5 孙希忠 是 
董事、副

总经理 

A 
1,250,956 0.76% 3,752,870 

6 毕德斌 否 副总经理 A 1,480,000 0.89% 4,440,000 

7 罗锦 否 副总经理 A 397,500 0.24% 1,192,500 



8 吴山 否 副总经理 A 250,000 0.15% 750,000 

9 朴欣 否 

董事会秘

书、财务

总监 

A 

125,000 0.08% 375,000 

10 康永波 否 董事 A 350,000 0.21% 1,050,000 

11 王晓阳 否 董事 A 62,500 0.04% 187,500 

12 魏宇 否 董事 A 2,500 0.001% 7,500 

13 
ZHANG 

QINGBIN 
否 无 

E 
19,284,940 11.65% 0 

合计 — 40,775,677 24.631% 65,123,432 

 

注：解除限售原因： 
A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售 

B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 

C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 

D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E 公开发行前特定主体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F 参与战略配售取得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G 其他（说明具体原因）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00,394,068 60.65%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65,145,932 39.35%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65,145,932 39.35% 

总股本 165,540,000 1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上市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如属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减持和持股管理》等规定的

减持预披露主体，若后续减持股份，将在减持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及限售名册》 

（二）《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 

 

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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